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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报告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山精密”、“公司”或“本公司”）计划以自

有资金回购部分公司已在境内发行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回购”），
用于后期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公司计划用于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00 万元（含本数）且不高于人民币 20,000 万元（含本数）。 本次回购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22.00 元 / 股， 而在此价格上限的条件下按回购金额的上下限测算， 预计回购股份的数量为
454.55 万股 -909.09 万股，约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的 0.27%-0.53%，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
以回购期限届满或者回购股份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本次回购的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
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

2、公司已于 2022 年 4 月 25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回购
事项。独立董事已对本次回购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已经三分之二以上董
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4、相关风险提示：
（1） 本次回购存在因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未能经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等决策机构

审议通过、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对象放弃认购等原因，导致已回购股票无法全部授出的
风险。

（2） 回购期限内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 进而导致本次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
或者只能部分实施等不确定性风险。

（3）回购股份所需资金未能筹措到位，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的风险。
（4） 因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或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

购方案等而无法实施的风险。
（5）回购专户中股份有效期届满未能将回购股份过户至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的风险。
上述风险可能导致本次回购计划无法顺利实施，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回购方案实施

过程中出现前述风险情形的，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说明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份

的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本公司拟定了回购部分公司社会公众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具体情况如下：

一、回购方案的主要内容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
公司为专业的智能互联、互通核心器件提供商，致力于为全球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智能互联

解决方案。 近年来，公司积极把握发展机遇，在产业战略转型的道路上与时同进。 公司作为一
家以投资并购驱动产业升级和经营质量不断提升的企业，产业规模的快速扩大和经营业绩的
逐年攀升，离不开员工的努力奋斗和对公司文化的认同。

近几年对公司业绩贡献较大的运营主体 MFLEX、Multek，均源于纳斯达克上市公司。 目前
公司职业化、国际化的经营管理架构，需要在薪酬激励制度和体系上不断完善和突破；公司战
略迈上新台阶，亦需要更匹配、更创新的薪酬和绩效激励制度。

在综合考虑公司财务状况及未来盈利能力的情况下，依据相关规定，公司计划使用自有资
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已在境内发行上市的人
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的社会公众股份，用于后期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二）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公司本次回购部分股份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

份》第十条相关规定：
1、公司股票于 2010 年 4 月上市，公司股票上市已满一年；
2、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违法行为；
3、本次回购金额占公司净资产、流动资产等的比值均较小，不会影响到公司债务履行能

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即回购股份后，公司仍具备良好的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4、回购股份后，公司的股权分布变化不大，仍符合上市条件；
5、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拟回购股份的方式、价格区间
1、回购股份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
2、回购股份的价格区间
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22.00 元 / 股（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不高于董

事会通过股份回购决议前 3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150%）。
若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限内实施了现金分红、派送股票红利、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股

票分拆或缩股等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日起，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 具体回购价格将根据二级市场公司股票价格、公司
资金状况、分红除息等情况确定。

（四）拟回购股份的种类、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及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
1、拟回购股份的种类
本次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已在境内发行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2、拟回购股份的用途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后期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3、拟回购股份的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及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
本次拟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00 万元（含本数）且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含

本数）。 在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22.00 元 / 股的条件下，按回购金额上限进行测算，预计回购股份
数量约为 909.09 万股，约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53%；按回购金额下限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
量约为 454.55 万股， 约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27%。 具体回购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
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用途 拟回购股份数量 拟回购资金总额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员 工 持 股 计 划 或 股
权激励

454.55 万股-
909.09 万股

10,000 万元（含本数）-
20,000 万元（含本数） 0.27%-0.53%

（五）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公司合并报表财务数据（未经审计）的资产负债率为 59.30%，比去

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2.47 个百分点；货币资金项目余额为 464,213.70 万元。 2022 年 1-3 月，公司
合并报表财务数据(未经审计)中，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68,576.45 万元。

公司有充足的资金用于实施本次回购。 预计本次回购对公司的资金状况、 财务结构和正
常运营不会造成重大影响。

（六）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公司董事会将

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作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1、如果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1）如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即回购期

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2） 如公司董事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 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之日

起提前届满。
2、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

预约公告日前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

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七）预计回购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1、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回购价格上限为 22.00 元 / 股进行测算，

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909.09 万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53%。
假设本公司最终回购股份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并全部锁定， 公司股本结构

变动如下：

股份性质
回购前 回购后

数量（万股） 占比 数量（万股） 占比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31,959.20 18.69% 32,868.29 19.22%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39,027.53 81.31% 138,118.44 80.78%
三、股份总额 170,986.73 100.00% 170,986.73 100.00%

2、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00 万元，回购价格上限为 22.00 元 / 股进行测算，
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454.55 万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27%。

假设本公司最终回购股份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并全部锁定， 公司股本结构
变动如下：

股份性质
回购前 回购后

数量（万股） 占比 数量（万股） 占比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31,959.20 18.69% 32,413.75 18.96%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39,027.53 81.31% 138,572.98 81.04%
三、股份总额 170,986.73 100.00% 170,986.73 100.00%

上述变动情况为测算结果,暂未考虑其他因素影响。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
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八）管理层关于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盈利能力、财务、研发、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
展影响和维持上市地位等情况的分析，全体董事关于本次回购股份不会损害上市公司的债务
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的承诺

1、 公司本次回购反映了管理层对公司内在价值的肯定和对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坚定信心，
有利于保护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增强公众投资者信心；本次回购股份用于员工
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的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公司员工的积极性，

推进公司的长远发展。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公司合并报表财务数据如下（未经审计）：总资产为 3,682,254.05

万元，货币资金金额 464,213.70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1,496,073.02 万元。 按
2022 年 3 月 31 日公司合并报表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及本次最高回购资金上限 20,000 万元测
算，回购资金约占公司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总资产的 0.54%、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的 1.34%。

根据公司目前经营、财务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00 万元
（含本数）且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含本数），不会对公司经营、盈利能力、财务、研发、债务
履行能力、未来发展等产生重大影响，股份回购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
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公司地位，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2、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次回购部分股份不会损害上市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
能力。

（九）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董事会作
出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月内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
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的说明，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
六个月的减持计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董事会作出回
购股份决议前六个月内没有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况。

上述人员和公司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的行为。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及持股 5%以

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未来六个月及本次回购期间无明确的减持公司股份计划，如后续有
减持计划，将按照相关规则履行提前公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且不排除在未来六个月及回购
期间增持公司股份的可能。

（十）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以及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用于实施公司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公司将根据证券市场变

化确定股份回购的实际实施进度。 公司如未能在股份回购完成之后 36 个月内实施前述用途，
未使用的部分股份将严格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相关程序后予以注销。 届时公司将根
据具体实施情况，及时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持续经营，不会导致公司发生资不抵债的情况。如果本
次回购股份在回购完成之后 36 个月内未能全部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则就该等未使
用的部分股份将履行相关程序予以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公司届时亦将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债权人通知等义务，充分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十一）本次回购方案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以及董事会对管理层办理本次回购相关
事宜的具体授权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事项应当
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决议，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经董事会审议，为保证本次股份回购的顺利实施，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法律
法规规定范围内，按照最大限度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的原则，全权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相关事
宜，授权内容及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公司和市场情况，在本回购股份方案的基础上制定
具体实施方案；

（2） 如监管部门对于回购股份的相关条件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 除涉及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须由董事会重新审议的事项外，授权管理层对本次回购股份的
具体实施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3）办理相关报批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制作、修改、补充、授权、签署、执行与本次回购股份
相关的所有必要的文件、合同、协议、合约；

（4）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及其他证券账户；
（5）根据实际情况择机回购股份，包括回购的时间、价格和数量等；
（6）办理其他以上虽未列明但为本次股份回购所必须的事项。
本授权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十二）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披露的其他内容
在回购期内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公司将按照中国

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回购方案进行相应调整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本次回购股份的审议程序
2022 年 4 月 25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

议案》，本次拟回购股份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
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回购属于董事
会审议权限，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开立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已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了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账户名称：苏
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该账户仅用于回购公司股份。

四、回购期间的信息披露安排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回购期间，公司将在以下时间及时披露回购进展

情况，并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回购进展情况：
1、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日予以披露；
2、回购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 1%的，将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三日内予以披露；
3、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包括已回购股份的数量和

比例、购买的最高价和最低价、支付的总金额等；
4、公司如在回购股份方案规定的回购实施期限过半时，仍未实施回购的，董事会将公告

未能实施回购的原因和后续回购安排；
5、回购期限届满或者回购股份已实施完毕的，公司将停止回购行为，在两个交易日内披

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特此公告！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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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

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5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

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本次回购股份事项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6 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相关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现将公
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即 2022 年 4 月 25 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和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 总 股 份 比
例 （%）

1 袁永峰 222,388,153 13.01
2 袁永刚 202,226,196 11.83
3 袁富根 58,796,052 3.44
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6,933,410 3.33
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多因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6,654,279 2.14
6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005L-FH002 深 22,522,966 1.32
7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05L-CT001 深 22,406,723 1.31

8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投·东山精密第二期员工持股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21,914,118 1.28

9 张家港产业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19,074,681 1.12
10 平安安赢股票型养老金产品－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8,487,897 1.08

注：以上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的持股数量总数。
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无限售股份比例
（%）

1 袁富根 58,796,052 4.23
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6,933,410 4.10
3 袁永峰 55,597,038 4.00
4 袁永刚 50,556,549 3.64

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多因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36,654,279 2.64

6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005L-FH002 深 22,522,966 1.62

7 中国人 寿保 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传 统 －普 通 保 险 产 品-005L-
CT001 深 22,406,723 1.61

8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投·东山精密第二期员工
持股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1,914,118 1.58

9 张家港产业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19,074,681 1.37
10 平安安赢股票型养老金产品－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8,487,897 1.33

注：以上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的持股数量总数。
特此公告！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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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被动减持公司股份

暨可能存在被动减持的预披露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正邦集团有限公司一致行动人江西永联农业控股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

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6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正

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邦集团”）一致行动人江西永联农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江西永联”）的通知，获悉江西永联在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账户的股票担保比例低于平
仓线， 于 2022 年 4 月 25 日、2022 年 4 月 26 日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合计被动减持公司股份
8,689,43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8%。 具体情况如下：

一、 本次股份变动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日期 买卖方向 股数（股 ） 占总股本比例 成交均价
（元/股）

江西永联 集中竞价 2022 年 4 月 25 日 被动减持 3,729,435 0.12% 6.32
江西永联 集中竞价 2022 年 4 月 26 日 被动减持 4,960,000 0.16% 6.04
合计 - - - 8,689,435 0.28% -

注：以上数据如存在尾差，是因四舍五入导致的。
二、股东被动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正邦集团有限公司 729,238,222 23.18% 723,314,522 22.99%
江西永联农业控股有限公司 692,912,702 22.02% 684,223,267 21.75%
共青城邦鼎投资有限公司 75,987,841 2.42% 75,987,841 2.42%
四川海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海子盈祥 2 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9,945,000 0.95% 29,945,000 0.95%

林印孙 3,635,203 0.12% 3,635,203 0.12%
林峰 1,637,673 0.05% 1,637,673 0.05%
李太平 10,000 0.00% 10,000 0.00%
合计 1,533,366,641 48.74% 1,518,753,506 48.27%

注：1、以上数据如存在尾差，是因四舍五入导致的。
2、 公司于同日收到控股股东正邦集团出具的《关于所持部分股份被动减持完毕的告知

函》， 获悉其在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账户的部分股票合计 5,923,700 股已于近日通过集中竞
价的方式被动减持完毕，减持前持有 729,238,222 股，减持完成后持有 723,314,522 股。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动减持计划
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4）。

三、股东所持股份后续被动减持计划的基本情况
1、股东名称：江西永联农业控股有限公司
2、股东持股情况：江西永联目前持有公司股份 684,223,26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1.75%。
3、被动减持原因：江西永联在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账户的股票担保比例低于平仓线。
4、股份来源：非公开发行股份、大宗交易等。
5、减持方式及时间：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被动减持期间为本

公告披露后满足减持条件之日起六个月内。
6、减持价格及数量：江西永联相应账户尚余负债 5,998.33 万元，根据公司股票 2022 年 4

月 26 日收盘价估算，后续可能被动减持约 1,035.98 万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33%）方可
覆盖上述负债，具体减持数量以减持当日二级市场价格计算为准。

7、本次可能被动减持事项与上述股东此前已披露的承诺不存在冲突。
四、相关风险提示
1、 本次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为控股股东正邦集团一致行动人江西永联的被动减持行为，江

西永联一直与债权人积极沟通协调，并根据债权人要求，开展债务展期、筹措资金等相关措施
减少本次被动减持股票造成的不利影响。

2、本次被动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实质影响，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
发生变更。

3、公司将持续关注江西永联的股份变动情况，督促其严格遵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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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被动减持公司股份达到 1%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正邦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江西永联农业控股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

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正邦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正邦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江西永联农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永
联”）的通知，获悉正邦集团及江西永联因部分账户维持担保比例低于平仓线，于 2022 年 4 月
18 日至 2022 年 4 月 26 日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合计被动减持公司股份 35,107,265 股， 占公司
总股本的 1.11%，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本次被动减持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 权益变动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正邦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永联农业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
正邦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省南昌市昌北经济开发区枫林大街
江西永联农业控股有限公司：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湖东四路以北产业路
以东

权益变动时间 2022 年 4 月 18 日-2022 年 4 月 26 日
股票简称 正邦科技 股票代码 002157
变动类型（可多
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 股、B 股等） 被动减持股数 （万股 ） 被动减持比例 （%）
A 股 3510.7265 1.11
合 计 3510.7265 1.11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不适用 ） 不适用
3．本次变动前后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合计持有股份 155,386.0771 49.38 151,875.3506 48.2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96,206.9831 30.58 92,696.2566 29.47
有限售条件股份 59,179.0940 18.80 59,179.0940 18.8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公司已于 2022 年 4 月 21 日披露正邦集团有限公司预减
持计划 ，目前已减持完毕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披露
了江西永联农业控股有限公司预减持计划 ， 目前计划正
在履行中 。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等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
规定的情况

是□ 否√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
的股份 是□ 否√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 （如适用 ）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免于要
约收购的情形

不适用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份的承诺 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二、 相关风险提示
1、 本次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为控股股东正邦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江西永联的被动减持行

为，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正邦集团已减持完毕，江西永联将一直与债权人积极沟通协调，并根据
债权人要求，开展债务展期、筹措资金等相关措施减少本次被动减持股票造成的不利影响。

2、本次被动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实质影响，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
发生变更。

3、公司将持续关注正邦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变动情况，督促其严格遵守《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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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股东部分股份被动减持计划完成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正邦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6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正

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邦集团”）的通知，获悉其在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账户的部分
股票合计 5,923,700 股已于近日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被动减持完毕，至此控股股东被动减持计
划完成。 具体情况如下：

一、 本次被动减持的预披露情况
2022 年 4 月 21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股东被动减持公司股份暨可能存在被动减持的预披

露公告》（公告编号：2022-053）， 公司控股股东正邦集团因其在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账户的
股票担保比例低于平仓线，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拟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部分股份。

二、本次被动减持的详细实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权益变动时间 买卖方向 股数（股 ） 占总股本比例 成交均价
（元/股）

正邦集团 集中竞价 2022 年 4 月 21 日 被动减持 2,743,600 0.09% 6.72
正邦集团 集中竞价 2022 年 4 月 22 日 被动减持 2,218,500 0.07% 6.18
正邦集团 集中竞价 2022 年 4 月 25 日 被动减持 961,600 0.03% 6.21
合计 - - - 5,923,700 0.19% -

注：1、以上数据如存在尾差，是因四舍五入导致的。
2、 上述减持为正邦集团的被动减持行为；
3、 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等。
三、股东被动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正 邦 集 团 有
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729,238,222 23.18% 723,314,522 22.9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25,286,855 13.52% 419,363,155 13.33%
有限售条件股份 303,951,367 9.66% 303,951,367 9.66%

江 西 永 联 农
业 控 股 有 限
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692,912,702 22.02% 684,223,267 21.7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81,060,970 15.29% 472,371,535 15.02%
有限售条件股份 211,851,732 6.73% 211,851,732 6.73%

共 青 城 邦 鼎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合计持有股份 75,987,841 2.42% 75,987,841 2.4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75,987,841 2.42% 75,987,841 2.42%

四 川 海 子 投
资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海 子
盈 祥 2 号 私
募 证 券 投 资
基金

合计持有股份 29,945,000 0.95% 29,945,000 0.9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9,945,000 0.95% 29,945,000 0.95%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林印孙

合计持有股份 3,635,203 0.12% 3,635,203 0.1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908,801 0.03% 908,801 0.03%
有限售条件股份 2,726,402 0.09% 2,726,402 0.09%

林峰

合计持有股份 1,637,673 0.05% 1,637,673 0.0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09,418 0.01% 409,418 0.01%
有限售条件股份 1,228,255 0.04% 1,228,255 0.04%

李太平

合计持有股份 10,000 0.00% 10,000 0.0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0,000 0.00% 10,000 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合计 - 1,533,366,641 48.73% 1,518,753,506 48.27%
注：1、以上数据如存在尾差，是因四舍五入导致的。
2、 公司控股股东正邦集团一致行动人江西永联农业控股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5 日、

2022 年 4 月 26 日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合计被动减持公司股份 8,689,435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28%，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股东被动减持公司股份暨可能存
在被动减持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2-055）。

四、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为控股股东正邦集团的被动减持行为，本次被动减持股份事项

已进行了预披露，正邦集团已归还完毕债权人的剩余负债 3,813.74 万元，至此正邦集团已被动
减持完毕。

2、本次被动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实质影响，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
发生变更。

3、公司将持续关注正邦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变动情况，督促其及相关方严格遵守
《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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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
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 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天职国际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佳禾智能 股票代码 30079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富欣伟 夏平

办公地址 广东省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工业南路 6 号 1 栋 506 室

广东省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工业南路 6 号 1 栋 506 室

传真 0769-86596111 0769-86596111
电话 0769-22248801 0769-22248801
电子信箱 ir@cosonic.net ir@cosonic.net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专业从事电声产品的设计研发、制造和销售，是国内领先的电声产品制造

商。 在现有耳机和音箱产品的基础上，公司紧抓消费电子行业发展机遇，紧密追踪客户需求，
新增骨传导耳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新产品，进一步丰富了产品类型。

在骨传导耳机方面， 公司对外投资了核心器件振子马达等的方案研发商苏州索迩电子技
术有限公司，与其合作研发产品，目前主要销往境外市场。 在智能手表方面，公司已与多家终
端品牌建立合作关系，订单将逐步落地。 在智能眼镜方面，公司投资瑞欧威尔（上海）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并与其合作开发 AR 设备等产品，拟应用于 Honeywell、西门子、宝马、中国石油、宝
钢股份、伊利等工业级客户，未来将逐步延伸至消费领域，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2、主要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包括智能耳机、智能音箱、音频线等，其中耳机类产品占全年销

售额的 87.61%，音箱产品占全年销售额的 10.23%；新增的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智能穿戴产
品正处于起步阶段，占比相对较小，约 1.24%。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 年 末 比 上 年 末 增
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3,444,930,406.66 2,634,591,188.07 30.76% 2,016,836,167.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263,196,340.35 1,219,006,562.81 85.66% 1,195,775,390.06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2,733,716,445.98 2,653,350,108.93 3.03% 2,257,323,513.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2,503,706.53 68,245,789.38 -23.07% 120,754,456.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870,396.44 27,074,387.73 -78.32% 121,294,729.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1,939,019.97 98,773,674.71 -294.32% 76,035,770.91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0.19 0.26 -26.92% 0.92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0.19 0.26 -26.92% 0.9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0% 5.68% -1.68% 16.9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26,497,531.87 748,469,234.79 822,462,823.62 636,286,855.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359,951.81 52,806,830.87 43,620,408.05 -28,563,580.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617,754.51 28,702,357.16 38,345,140.08 -41,559,346.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9,448,498.17 -142,093,397.63 -14,128,698.48 73,731,574.31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 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

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2,595

年 度 报 告 披 露 日
前 一 个 月 末 普 通
股股东总数

24,55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东莞市文富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1.21% 105,600,000 105,600,000
东莞市文曜实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73% 16,000,000 16,000,000

东莞市文昇实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73% 16,000,000 16,000,000

东莞市文宏实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73% 16,000,000 16,000,000

严帆 境内自然人 3.31% 11,200,000 11,200,000
东莞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9% 7,073,00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磐利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5% 4,237,288 4,237,288

广东龙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龙盈价值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6% 3,601,694 3,601,694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6% 3,572,174 0
宋佳骏 境内自然人 1.04% 3,531,073 3,531,07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公司董事长严文华和董事严帆 ；东莞市文富实业
投资有限公司 、东莞市文昇实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东莞市
文宏实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的实际控制人为董事长严文华 ；
东莞市文曜实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的合伙人是严文华胞弟
严湘华和严跃华两人；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东莞红土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5%股权。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9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21 年 5 月 10 日召开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计划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不超过 35 名（含）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特定投
资者，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80,006,400 股（含），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50,000.00 万元（含），用
于江西电声产品柔性智能制造生产线建设项目、 江西智能穿戴产品柔性生产线建设项目、总
部创新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 2021 年 5 月 24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
的《关于受理佳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通知》，2021 年 7 月
15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了《关于佳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 2021 年 9 月 1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了《关于同
意佳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846 号）。

公司以 2021 年 11 月 16 日为发行期首日，以 14.16 元每股的价格发行 70,000,000 股，共募
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991,200,000.00 元。 新增股票于 2021 年 12 月 10 日上市，锁定期 6 个月。

二、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归属
2021 年 12 月 1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
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和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向符合条件的 124 名激励对象办理了 1,700,800 股限制性股票归属事宜。 新增股票于 2021 年
12 月 13 日上市流通。

综上， 公司总股本由 266,688,000 股变更为 338,388,800 股。 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266,688,000 元变更为人民币 338,388,800 元。

以上事项均已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已公告披露。

证券代码：300819� � � � � � � � 证券简称：聚杰微纤 公告编号：2022-012

江苏聚杰微纤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聚杰微纤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5 日召开了第二
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21 年年度报
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为使广大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公司《2021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江苏聚杰微纤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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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聚杰微纤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审议了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

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未发生变更。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 99,470,000 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0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聚杰微纤 股票代码 30081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亚辉 李思远

办公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八坼镇交通路 68 号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八坼镇交通路 68 号

传真 0512-63366336-8007 0512-63366336-8007
电话 0512-63369004 0512-63369004
电子信箱 yy4h@jujie.com lsy.ck@qq.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专注于超细复合纤维面料及制成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业务，系国内最早从事超细复

合纤维材料加工、应用的企业之一，相关团队具有 20 多年超细纤维面料研发、生产、染整等经
验。

（一）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业务为超细复合纤维面料及制成品的研发、生产、销售。
（二）主要产品及用途
报告期内主要产品包括超细纤维制成品、超细纤维仿皮面料、超细纤维功能面料以及超细

纤维无尘洁净制品四个大类。
1、超细纤维制成品
该类产品已推出家纺系列、运动系列：家纺系列主要包括浴巾、浴袍、沙发套等家用纺织

品；运动系列主要包括：运动巾、运动服及辅助装备。
2、超细纤维仿皮面料
公司生产的超细纤维仿皮面料，是根据超细复合纤维的独特性能，通过先进的织造、开纤

及后整理加工工艺，达到甚至超过天然皮革效果。 产品具有透气耐用、触感柔软、色泽柔和、隔
热保暖等特点。 主要应用于时装、家居、汽车内饰、电子产品、鞋材等众多领域。

3、超细纤维功能面料
公司生产的超细纤维功能面料，利用超细复合纤维双组份功能特性，通过先进加工工艺，

使其具备吸水速干能力强、透气性好、色牢度高、手感柔软细腻、耐摩擦、耐起球、不掉毛、保养
维护简单的特点。 该面料主要应用于超细纤维运动巾，运动辅助装备，休闲服装等。

4、超细纤维无尘洁净制品
超细纤维无尘洁净制品是新型超细纤维复合材料在无尘洁净领域的应用产品， 公司通过

自有开纤处理工艺，实现纤维制品的高密度化，所生产的超细纤维无尘洁净制品表面每平方厘
米就有 8 万多根纤维去捕捉灰尘，具有容尘量大、耐磨性好、化学稳定性高的特性。

公司的超细纤维无尘洁净制品主要应用于 LED 液晶、偏光片等光学膜、镀膜光学镜头、照
相机镜头、半导体、集成电路、精密元件、涂层装备的清洁、擦拭，包括各类擦拭布、擦拭纸及洁
净卷轴布。

（三）行业所处发展阶段
纺织服装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需求之一，纺织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传统支柱产业、重要的

民生产业和国际竞争优势明显的产业。近年来，我国主要纺织产品化纤、纱、布等产量均呈现持
续增长态势，产量已居世界第一位，行业竞争能力不断加强，国际贸易地位逐年提高。

2021 年，全球经济逐步复苏，中国经济也实现了持续恢复发展，纺织品服装内外需求回暖，
完整产业体系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这一年，纺织行业的发展与“双循环”、能耗“双控”等政策相
伴而行，行业运行呈现出如下特点：①得益于全球疫情逐步得到控制，纺织服装品的需求得到
大为改善；②随着炼化一体化发展，产业链配套更趋完善，产业链利润分配更趋均衡；③行业产
品开发持续加强，产品的差异化和高品质越来越够满足国内、国际市场需求。

2021 年，我国纺织行业进入后疫情时代的恢复阶段，整体表现出价格涨、利润增、库存稳的
局面，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局。 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 2020 年低基数效应逐渐减弱，行业增
长势头逐渐放缓，主要经济运行指标增速呈现明显的“前高后低”走势。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40,823 亿元，比上年增长 12.5%，其中，全年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额
中，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增长 12.7%，纺织服装行业复苏势头强劲。

（四）行业竞争格局
公司专注于超细复合纤维面料及制成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业务，产品包括超细纤维制成

品、超细纤维仿皮面料、超细纤维功能面料以及超细纤维无尘洁净制品四个大类。 我国化纤长
丝织造产业集群分布在江苏、浙江两省，分布相对集中。 集群内采用超细纤维化纤长丝为原料
生产面料织物的企业有很多， 但绝大多数规模不大。 由于生产中高端超细纤维面料对工艺装
备、人才、技术等多方面要求较高，业内企业生产的产品主要集中在中低端面料。

（五）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公司是国内最早从事超细复合纤维材料加工、应用的企业之一，在超细复合纤维织造、染

整细分领域中具有较强的研发创新能力， 是工信部行业标准《超细涤锦纤维双面绒丝织物》
（FZ/T43083-2016）的起草单位，荣获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中国长丝织造协会颁发的“中国超
细纤维面料精品生产基地”、“绿色清洁生产优秀企业”称号。

公司在超细复合纤维面料生产过程中的开纤、染色、起绒工艺及效果，已达到国内或国际
先进水平，生产的超细纤维功能面料、超细纤维仿皮面料等高端超细复合纤维面料，品质优异、
知名度高，可媲美甚至超过日、韩等传统面料生产强国，在国际、国内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
力。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
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948,818,931.02 964,420,619.67 -1.62% 612,521,085.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05,614,633.94 804,785,705.22 0.10% 462,455,650.58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480,329,632.98 347,602,064.10 38.18% 498,407,381.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669,928.72 5,809,600.39 427.92% 59,658,231.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149,405.93 4,944,997.92 246.80% 56,713,147.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879,769.03 83,929,831.61 -60.82% 73,515,417.11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0.31 0.06 416.67% 0.8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0.31 0.06 416.67% 0.8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2% 0.81% 3.01% 13.7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66,161,438.30 163,543,998.56 121,468,659.66 129,155,536.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345,390.06 14,112,556.62 10,552,516.69 -1,340,534.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706,832.21 14,279,687.04 9,847,732.21 -3,271,181.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780,362.00 -4,125,846.97 25,348,838.59 23,437,139.41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 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
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 总
数

11,266

年 度 报 告 披
露 日 前 一 个
月 末 普 通 股
股东总数

11,016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
总数

0

持 有 特 别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股东总数 （如
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苏州市聚杰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1.60% 51,331,000 51,331,000
苏州市聚杰君合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86% 5,831,000 5,831,000

陆玉珍 境内自然人 5.48% 5,453,000 5,453,000
仲鸿天 境内自然人 5.48% 5,453,000 5,453,000
仲湘聚 境内自然人 1.94% 1,932,000 1,932,000
上海金浦新兴产业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1% 803,400 0

王明寰 境内自然人 0.57% 571,700 0
陈楚冰 境内自然人 0.40% 401,000 0
郑惟之 境内自然人 0.16% 163,300 0
# 徐春生 境内自然人 0.14% 139,7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陆玉珍系仲鸿天、仲湘聚母亲，仲湘聚与仲鸿天系姐弟关系 ，仲氏家
族三人持有苏州市聚杰投资有限公司全部股权 ， 其中陆玉珍持股
42.5%，仲湘聚持股 32.7%，仲鸿天持股 24.8%。 上述三人及苏州市聚
杰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一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 ，未知上述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2021 年 8 月 25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会

议结合当前超细纤维无尘超净制品的行业市场环境， 认为公司超细纤维无尘超净制品产能与
市场需求基本匹配，扩大产能紧迫性不强，为降低投资风险，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决定
终止“超细纤维无尘超净制品建设项目”，并将该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6,350.98 万元及利
息投入到更为符合行业最新发展趋势的“超细纤维含浸面料建设项目”，2021 年 9 月 14 日，公
司召开了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暨对
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7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暨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4）。

2、2021 年 12 月 7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生态环境部门＜责令改正违法行为
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8），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新材料因“纤维面料及制成品项
目”尚未取得排污许可证，已投入生产并排放污染物，于 2021 年 12 月 4 日收到安徽省宣城市
郎溪县生态环境分局下发的《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决定书责令安徽新材料自收到本文
书之日起立即停止纤维面料及制成品项目的生产和污染物排放行为， 在未取得排污许可证的
情况下不得排放污染物。 收到决定书，公司积极整改，并于 2022 年 1 月 11 日取得宣城市生态
环境局颁发的“排污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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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000498，证券简称：山东路桥，以下简称“公司”或

“本公司”）股票连续 3个交易日内（2022年 4月 22 日、25 日、26 日）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函询控股股东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6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2021 年年度报

告》：2021 年，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67.0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
期增长 59.4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73.10%。

2.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6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2022 年第一季度，公司营业收入
较上年同期增长 61.6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47.92%，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51.27%。

3.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4.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

公开重大信息。
5.公司近期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亦未预计将要发生重大变化。
6.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

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7.经征询，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
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对《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征询

函》的复函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26 日


